
 

 

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

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审议的相关议案事先进行了审核，并书面确认，基于个人独立判断，发表如下独

立意见： 

一、关于发起设立苏州通鼎顺融并购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暨关联交

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发起设立通鼎顺融并购基金，目的在于将公司对于所在行业的深入

理解及判断与顺融资本专业团队在 TMT 行业尤其是互联网领域的投资能力有效

结合，充分利用通鼎顺融并购基金平台，推动公司与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进一

步融合，实现产业升级，实现公司健康、持续成长和价值创造。 

通鼎顺融并购基金的管理人主要管理团队拥有丰富的基金管理经验、投资经

验及完整的投资决策体系，本次投资通过市场化运作，遴选投资项目，配置相关

资源，提高投资收益率，规避投资风险，推动公司积极稳健地并购整合及外延式

扩张。 

本次发起设立并购基金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并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董事

会审议该事项时关联董事钱慧芳、宋军进行了回避表决，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

合规。本次投资使用公司自有资金，不涉及募集资金，不会影响到公司的正常生

产经营活动。各方均以货币出资，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同意公司以 1.50 亿元自有资金发起设立苏州通鼎顺融并购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并同意公司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审议本事

项时关联股东需要回避表决。 

  



 

 

二、关于聘任宋军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真审查了宋军先生的教育背景、专业能力及身体状况，判定其能够胜

任所聘岗位的职责要求，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未发

现宋军先生有《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以

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经公司董事会提名

委员会提名，聘任宋军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程序规范，符合《公司法》、《上

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 

基于个人独立判断，同意公司董事会聘任宋军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  



 

 

（本页无正文，为《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署页） 

 

独立董事： 

 

     

舒华英  唐正国  王秀萍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一日 




